


附件 1：P1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人文社會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 

 

第一條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為能提昇校內人文社會領域研

究、教學與推廣服務之素質，從事國家社會發展議題之創新與實踐，促進國內外海

洋人文社會研究之交流，依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中心設置準則」之規定，設

置「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建構海洋特色之跨領域之合作交流平台與研究環境。  

二、規劃海洋人文社會前瞻性議題之整合型研究計畫。  

三、組織與整合海洋人文社會研究團隊。 

四、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組織建立合作關係並積極參與相關學術和產業活動。  

五、辦理其他海洋特色之人文社會研究、教學與推廣服務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各項業務。由本學院院長推薦本學院專任副教授(含)

以上教師簽請校長聘兼之，任期配合院長任期。 

 

第四條  本中心置委員五至七人，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餘由中心主任推薦校內外相關領域

教師或研究人員報請院長聘兼之，任期同中心主任。協助中心各項業務之規劃推動、

績效考評與經費籌措。 

 

第五條 本中心採任務編組運作，進用約聘僱專案經理、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若干人，負責

計畫執行、教育宣導、資料分析及行政業務等，所需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納入

校務基金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六條 本辦法經本學院主管會議及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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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人文社會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 

102 年 4月 8日院主管會議討論 

 

第一條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為能提昇校內人文社會領域研

究、教學與推廣服務之素質，從事國家社會發展議題之創新與實踐，促進國內外海

洋人文社會研究之交流，依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研究中心設置準則」之規定，設

置「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建構海洋特色之跨領域之合作交流平台與研究環境。  

二、規劃海洋人文社會前瞻性議題之整合型研究計畫。  

三、組織與整合海洋人文社會研究團隊。 

四、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組織建立合作關係並積極參與相關學術和產業活動。  

五、辦理其他海洋特色之人文社會研究、教學與推廣服務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各項業務。由本學院院長推薦本學院專任副教授(含)

以上教師簽請校長聘兼之，任期配合院長任期。 

 

第四條  本中心置委員五至七人，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餘由中心主任推薦校內外相關領域

教師或研究人員報請院長聘兼之，任期同中心主任，協助中心各項業務之規劃推動、

績效考評與經費籌措。 

 

第五條 本中心採任務編組運作，得進用約聘僱專案經理、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等若干人，

負責計畫執行、教育宣導、資料分析及行政業務等，所需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納入校務基金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六條 本辦法經本學院院務會議及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附件1‐1



附件 2：P1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英華講堂」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八）支援人力：兼任助理或工讀生

一名，協助相關業

務並負責錄製影

音、整理文字檔、

以及建置維護網

頁。  

（九）經    費：1.相關費用依行政

程序簽請補助。 

 

（八）支援人力：兼任助理或工讀生

一名，負責錄製影

音、整理文字檔、

以及建置維護網

頁。 

 

（九）經費：1.校外講員出席費以及

兼任助理或工讀生工

作費，簽請校長允撥。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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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P2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英華講堂」實施要點【現行條文】 

102 年 3月 7日人文社會科學院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命名緣起：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人文薈萃，社會菁英。 

          洋溢創思，德映風華。 

 

 

一、設立宗旨： 

營造海洋人文社會與科技產業之跨領域學思交流平臺，以提昇本院同仁互動，增進校內

外科際對話整合，推動國際學術交往合作，加強產、官、學、社聯結，深化本院教研效能與

社會貢獻。 

 

二、實施要點： 

（一）辦理單位：由人社院主辦，院內各所／中心輪流協辦。 

（二）舉辦形式：1.專題演講；2.主題論壇。 

（三）舉辦時間：以學期中逐月適宜之週四第 8、9節為原則。 

（四）舉辦地點：輪流於人社院以及院內各所／中心所屬適宜空間。 

（五）舉辦內容：1.以海洋人文、社會、科技、產業之跨領域論題為原則。 

                2.由院長與輪值協辦之所／中心主管（或主管指定教師）共同協商擇定論

題以及主講或引言人選。 

                3.主持人由院長與各單位（所／中心）主管（或主管指定教師）輪流擔任。 

（六）與會人員：本院同仁以及校內外來賓。 

（七）成果呈現：1.錄製影音，並掛置於人社院網頁以供瀏覽。 

                2.整理演講、論壇內容文字檔，並掛置於人社院網頁以供瀏覽。 

（八）支援人力：兼任助理或工讀生一名，負責錄製影音、整理文字檔、以及建置維護網頁。  

（九）經費：1.校外講員出席費以及兼任助理或工讀生工作費，簽請校長允撥。 

2.茶點由輪值協辦單位適量提供。 

（十）輪值順序：1.人社院；2.海文所；3.通識中心；4.應經所； 

5.教育所／師培中心；6.海法所；7.應英所／外語中心。 



附件 2-1：P1 

【修正條文】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英華講堂」實施要點 

102 年 3月 7日人文社會科學院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 4月 8日人文社會科學院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命名緣起：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人文薈萃，社會菁英。 

          洋溢創思，德映風華。 

 

 

一、設立宗旨： 

營造海洋人文社會與科技產業之跨領域學思交流平臺，以提昇本院同仁互動，增進校內

外科際對話整合，推動國際學術交往合作，加強產、官、學、社聯結，深化本院教研效能與

社會貢獻。 

 

二、實施要點： 

（一）辦理單位：由人社院主辦，院內各所／中心輪流協辦。 

（二）舉辦形式：1.專題演講；2.主題論壇。 

（三）舉辦時間：以學期中逐月適宜之週四第 8、9節為原則。 

（四）舉辦地點：輪流於人社院以及院內各所／中心所屬適宜空間。 

（五）舉辦內容：1.以海洋人文、社會、科技、產業之跨領域論題為原則。 

                2.由院長與輪值協辦之所／中心主管（或主管指定教師）共同協商擇定論

題以及主講或引言人選。 

                3.主持人由院長與各單位（所／中心）主管（或主管指定教師）輪流擔任。 

（六）與會人員：本院同仁以及校內外來賓。 

（七）成果呈現：1.錄製影音，並掛置於人社院網頁以供瀏覽。 

                2.整理演講、論壇內容文字檔，並掛置於人社院網頁以供瀏覽。 

（八）兼任助理或工讀生一名，協助相關業務並負責錄製影音、整理文字檔、以及建置維護

網頁。  

（九）經    費：1.相關費用依行政程序簽請補助。 

2.茶點由輪值協辦單位適量提供。 

（十）輪值順序：1.人社院；2.海文所；3.通識中心；4.應經所； 

5.教育所／師培中心；6.海法所；7.應英所／外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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